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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文 件  

《 競 爭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外 地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／ 行 為 案 例  
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載 述 外 地 競 爭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案 例 ， 以 闡 釋 在 市 場 分 析

中 的 “ 替 代 ” 概 念 ， 以 及 禁 止 反 競 爭 協 議 的 條 文 在 競 爭 者 之 間 交 換

資 料 的 情 況 和 縱 向 協 議 中 的 應 用 。  

A.  市 場 分 析  

印 尼 食 油 市 場  

二 零 零 九 年 ， 印 尼 競 爭 規 管 機 構 ( 即 商 業 競 爭 監 察 委 員 會 (Commis s i on  

f o r  t h e  Supe rv i s i on  o f  Bus i n e s s  Compe t i t i on ) )懷 疑 多 家 食 油 生 產 商 議 定

價 格 ， 違 反 印 尼 競 爭 法 ， 因 而 對 該 等 生 產 商 展 開 調 查 。  

 

商 業 競 爭 監 察 委 員 會 把 相 關 市 場 界 定 為 “ 大 量 散 裝 食 油 ” 和 “ 品 牌

食 油 ” 市 場 ， 而 非 較 廣 義 的 “ 食 油 ” 市 場 。 理 由 是 ： (i )  大 量 散 裝 食

油 與 品 牌 食 油 的 產 品 特 點 清 晰 分 明 ， 兩 者 分 別 很 大 。 品 牌 食 油 用 小

膠 樽 裝 載 ， “ 大 量 散 裝 ” 食 油 則 以 大 圓 桶 裝 載 ； 以 及 (i i )  兩 種 產 品

的 客 源 不 同 。 購 買 散 裝 食 油 的 顧 客 一 般 來 自 低 收 入 組 別 ， 品 牌 食 油

的 顧 客 則 來 自 高 收 入 組 別 ( 有 關 客 源 的 論 據 獲 尼 爾 森 公 司 (Nie l s on ) 的

研 究 數 據 支 持 )。  

 

另 外 ， 商 業 競 爭 監 察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相 關 食 油 市 場 的 地 域 範 圍 涵 蓋 整

個 印 尼 ， 因 為 印 尼 的 交 通 運 輸 系 統 完 善 ， 食 油 生 產 商 可 在 產 品 產 地

以 外 的 省 份 出 售 產 品 。  

 

根 據 上 述 已 確 定 的 相 關 市 場 ， 商 業 競 爭 監 察 委 員 會 便 可 評 估 生 產 商

議 定 價 格 對 消 費 者 的 影 響 ， 並 施 加 補 救 方 法 ， 包 括 罰 款 。  

 



 

 

- 2 -

新 加 坡 殺 蟲 劑 市 場  

二 零 零 七 年 ，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收 到 消 息 ， 指 六 家 防 蟲 公 司 ( 分 別 是

Aardwo l f  Pe s t k a r e  (S )  P t d  L t d 、 Al l i ance  Pe s t  Managemen t  P t e  L t d 、

El i t e  Pe s t  Managemen t  P t e  L t d、 Ki l l em  Pe s t  P t e  L t d、 Pes tBus t e r s  P t e  

L t d、 Ren tok i l  I n i t i a l  ( S )  P t e  L t d )就 使 用 Agenda 殺 白 蟻 劑 提 供 白 蟻 防

治 及 處 理 服 務 時 ， 通 過 串 通 投 標 來 操 縱 價 格 。  

 

要 界 定 市 場 的 產 品 範 圍 ，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需 要 決 定 串 謀 的 公 司 另 外 三

種 核 准 在 新 加 坡 使 用 的 殺 白 蟻 劑 應 否 視 為 可 替 代 Agenda 。 該 四 種 除

害 劑 可 根 據 產 品 特 點 分 為 驅 蟻 和 非 驅 蟻 兩 類 。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認 為 該

兩 類 除 害 劑 並 非 各 自 的 理 想 替 代 品 ， 理 由 是 ：  

 

( i )  驅 蟻 型 殺 白 蟻 劑 可 經 接 觸 殺 死 白 蟻 ， 而 經 施 加 驅 蟻 型 殺 白

蟻 劑 的 範 圍 會 形 成 屏 障 ， 防 止 白 蟻 再 次 入 侵 。 由 於 土 壤 移

動 ， 或 會 出 現 縫 隙 ， 破 壞 屏 障 ， 令 白 蟻 可 經 縫 隙 入 侵 ， 引

致 原 來 的 範 圍 再 受 白 蟻 侵 蝕 ；  

 

( i i )  另 一 方 面 ， 非 驅 蟻 型 殺 白 蟻 劑 ( 亦 稱 為 白 蟻 族 群 防 治 劑 ) 不

會 經 接 觸 即 時 殺 死 或 驅 除 白 蟻 。 這 些 劑 藥 對 白 蟻 較 遲 才 產

生 作 用 ， 白 蟻 爬 經 已 施 加 劑 藥 範 圍 後 ， 會 把 劑 藥 帶 返 巢 穴

／ 族 群 ， 在 死 亡 前 感 染 巢 穴 ／ 族 群 中 其 他 白 蟻 ， 繼 而 消 滅

整 個 白 蟻 族 群 。  

 

新 加 坡 競 爭 局 亦 研 究 “ 非 驅 蟻 型 ” 類 別 內 兩 項 產 品 ， 即 Agenda 及 另

一 名 為 “ Premi s e” 的 產 品 是 否 相 近 替 代 品 。 新 加 坡 競 爭 局 在 考 慮 多

個 因 素 後 ， 包 括 施 加 劑 藥 的 技 術 、 製 造 商 的 保 證 ， 以 及 訂 有 獨 家 經

銷 協 議 ， 認 為 Premi s e 和 Agenda 不 可 互 相 替 代 ， 因 此 贊 成 以 狹 義 方

式 界 定 相 關 市 場 為 “ 使 用 Agenda 的 白 蟻 防 治 服 務 ” 。  

 

B .  交 換 資 料  

英 國 學 校 交 換 新 學 費 資 料  

二 零 零 六 年 ， 英 國 公 平 貿 易 辦 事 處 發 現 ，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至 二 零

零 三 年 六 月 期 間 ， 有 50 所 收 費 的 獨 立 學 校 ( 參 與 學 校 )， 定 期 及 有 系

統 地 互 相 交 換 下 一 學 年 收 費 計 劃 的 高 度 機 密 資 料 ， 但 此 等 資 料 一 般

不 會 向 參 與 學 校 的 學 生 家 長 發 放 或 對 外 公 布 。  

 

交 換 資 料 一 事 由 七 橡 樹 學 校 (Sevenoak s  Schoo l ) 的 財 務 主 管 統 籌 ， 參

與 學 校 會 向 該 名 財 務 主 管 提 交 現 有 學 費 水 平 、 建 議 學 費 加 幅 ( 以 百 分

比 顯 示 ) 及 最 終 計 劃 學 費 水 平 各 項 詳 情 。 七 橡 樹 學 校 的 財 務 主 管 隨 後

以 列 表 方 式 向 參 與 學 校 傳 閱 上 述 資 料 。 這 個 交 換 資 料 及 其 後 按 此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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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資 料 表 的 過 程 ， 稱 為 七 橡 樹 調 查 。  

 

英 國 公 平 貿 易 辦 事 處 認 為 ， 上 述 交 換 資 料 行 為 構 成 明 顯 的 限 制 競 爭

行 為 ， 參 與 學 校 在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彼 此 合 作 ， 以 取 代 競 爭 風 險 。 此

外 ， 從 七 橡 樹 調 查 的 運 作 方 式 ， 以 及 交 換 相 當 可 靠 資 料 的 做 法 可

見 ， 參 與 學 校 之 間 至 少 存 在 君 子 協 定 ， 在 調 查 期 間 提 交 的 加 費 數 字

會 準 確 反 映 日 後 的 實 際 學 費 水 平 。 英 國 公 平 貿 易 辦 事 處 因 而 裁 定 ，

參 與 學 校 訂 立 協 議 及 ／ 或 經 協 調 做 法 ， 目 的 是 妨 礙 、 限 制 或 扭 曲 相

關 市 場 在 提 供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的 競 爭 ， 因 而 違 反 英 國 《 199 8 年 競 爭

法 》 第 2(1 )條 訂 明 的 禁 止 條 文 (第 一 章 禁 止 條 文 )。  

 

C .  縱 向 協 議  

美 國 廣 告 片 專 營 協 議  
 

電 影 廣 告 服 務 公 司 (Mot i on  P i c t u r e  Adve r t i s i ng  Se r v i c e ) 是 商 品 廣 告 製

作 及 發 行 商 ， 與 電 影 院 擁 有 人 訂 立 合 約 ， 在 美 國 27 個 州 放 映 廣 告

片 。 合 約 多 數 為 期 一 年 或 兩 年 ， 最 長 為 五 年 。 大 部 分 合 約 訂 有 條

文 ， 規 定 電 影 院 擁 有 人 只 可 放 映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商 業 廣 告 片 。  

 

在 電 影 廣 告 服 務 公 司 的 營 運 地 區 內 ， 有 近 40% 的 電 影 院 與 該 公 司 訂

有 專 營 合 約 。 該 公 司 與 業 內 另 外 三 家 公 司 合 計 ， 與 全 美 國 約 75% 放

映 商 業 廣 告 片 的 電 影 院 就 廣 告 片 訂 有 專 營 安 排 。  

 

美 國 最 高 法 院 裁 定 該 公 司 連 同 另 外 三 家 大 型 公 司 所 訂 立 的 專 營 合

約 ， 實 質 上 佔 據 了 全 美 國 75% 的 電 影 廣 告 發 行 點 ， 並 且 令 部 分 競 爭

對 手 因 無 法 發 行 本 身 的 廣 告 片 而 被 迫 停 業 。 上 述 專 營 合 約 違 反 《 謝

爾 曼 法 》 ， 對 其 他 廣 告 片 發 行 商 構 成 不 公 平 競 爭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2 .   請 委 員 留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 

 


